
资补贴等与主导产业发展无关的支出。各地不得在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中提取管理工作经费。地方财政可根据管理工作情

况，自主决定是否从自有财力中适当安排必要的管理工作经

费。

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贷款贴息、以奖

代补、以物代资、先建后补等多种投入引导手段支持主导产

业发展，尽量减少对企业的直接无偿投入，避免采用容易形

成刚性支出和体制性补助的方式。

第五章  资金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要实行公示制、

报账制等有效管理办法，阳光操作，规范管理。同时实行动

态管理，中央财政对各省同一主导产业的具体环节，连续扶

持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十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拨付资金，保证项目顺

利实施。切实加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

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审计、稽查等工作。

第十八条  中央财政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

考评制度，上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立项和

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立项的优

势主导产业项目进行绩效考评。

第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会同农口部门对项目实

施和资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弄虚作假或挤占、挪

用、滞留资金的，一经查实，应立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

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27

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各省根据本暂行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具体管理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

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2008 年 9 月 19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 [2008] 121 号）

为规范企业利息支出税前扣除，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第

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512 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现将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利息支出税前扣除的政

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

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

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

后年度扣除。

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除符合本通知第二

条规定外，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

为：

（一）金融企业，为5∶ 1；

（二）其他企业，为2∶ 1。

二、企业如果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

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

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

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三、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其实际支付

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没有按照

合理方法分开计算的，一律按本通知第一条有关其他企业的

比例计算准予税前扣除的利息支出。

四、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

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关于试点企业集团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8 年 10 月 17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 2008〕119 号）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

税法）的平稳实施，根据新税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经国务院

批准，对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经国务院批准或按国务院规

定条件批准实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集团（具体名单

见附件），在2008 年度继续按原规定执行。从2009 年 1 月 1

日起，上述企业集团一律停止执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政

策。

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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